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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欧盟«人工智能法»的范式、争议及影响∗

王天凡

　 　 内容提要:中国的人工智能立法已提上日程ꎬ而该立法应遵循何种监管路径尚无定

论ꎬ不同法域的前期探索均值得参考ꎮ 欧盟«人工智能法»是欧洲数字立法版图展开的重

要一步ꎬ是欧盟人工智能战略的基础性法律ꎮ 欧盟«人工智能法»采取横向立法模式ꎬ选

择了“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ꎬ将人工智能系统分为四个不同的风险级别ꎬ对其设置相应

强度的监管措施:被禁止的人工智能系统、受详细规则约束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其他

人工智能系统ꎬ以及通用人工智能模型ꎮ 其中ꎬ公共场所“实时”远程生物特征识别及通

用人工智能模型监管等问题备受争议ꎮ 欧盟«人工智能法»面临标准制定、市场主体成本

增加、实施成本高昂等问题ꎮ 欧盟与美国、英国等代表性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规制路径各

不相同ꎮ 中国应立足于本国人工智能战略ꎬ选择横纵结合的监管路径ꎮ

关键词:欧盟　 «人工智能法» 　 通用人工智能　 生物特征识别　 监管沙盒

人工智能及其监管对人类而言是新生事物ꎬ世界各主要法域都在尝试制定监管规

则以应对这一挑战ꎮ 中国«国务院 ２０２４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也已将人工智能立法列

入预备提请审议项目ꎮ 目前ꎬ立法应采用何种监管路径尚无定论ꎬ而各法域的前期探

索对这一问题具有参考价值ꎮ 欧盟«人工智能法»(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ＡＩ Ａｃｔ)

的制定集合了欧盟范围内科技界、产业界、宗教界、法学界、哲学界、政治界等诸多领域

及人群的代表性观点、权衡以及妥协ꎬ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民众对待人工智能

的社会心理ꎬ可以说是最前沿、最具代表性的立法尝试之一ꎮ 深入研究欧盟人工智能

立法的背景、监管范式、规制要点及立法过程中的核心争议等ꎬ有助于学界理解人工智

能法律规制的核心问题ꎬ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立法和研究亦有所裨益ꎮ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人工智能时代合同法制度的体系性更新研究” (项目编号:２３ＢＦＸ１８０)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ꎮ



一　 欧盟数字立法与«人工智能法»

(一)欧盟的数字立法版图

从历史图景来看ꎬ欧洲私法为了适应社会数字化发展经历了三波浪潮:①第一波

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旨在使法律规则适应电子商务的要求ꎻ第二波目前方兴未艾ꎬ

主要是为了应对新技术条件下商业模式的法律规制ꎬ包括对数字内容或服务和智能产

品交易的规制ꎻ第三波则初露端倪ꎬ主要聚焦于私法如何应对自主运行的人工智能ꎮ②

在战略层面ꎬ欧盟将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定为“数字十年”ꎬ③制定了明确的数字战略目

标ꎬ指出了提高数字技能、实现行政和商业数字化、促进研究和创新、缩小数字差距以

及升级数字基础设施等发展方向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市场治理和

数据资源利用等数字化发展的关键领域不断推进立法ꎬ意图在数字化未来的法律规制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ꎮ

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隐私和数字身份方面ꎬ自 ２０１８ 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ＧＤＰＲ)生效后ꎬ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１ 年提出«数字身份条例框架»草案(ｅＩＤ)ꎬ据此ꎬ所

有欧盟公民、居民和企业都可以使用欧洲数字身份钱包ꎮ 新框架修订了 ２０１４ 年生效

的欧盟«内部市场电子交易的电子识别和信任服务条例»(ｅＩＤＡＳ)ꎬ这一条例为欧盟安

全获取公共服务和进行在线跨境交易奠定了基础ꎮ ２０２３ 年ꎬ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

就欧盟数字身份问题达成临时协议ꎬ这标志着欧盟朝着“２０３０ 数字十年”公共服务数

字化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ꎬ被认为是欧盟成为数字领域全球参考样本、保护欧盟的民

众权利和价值观的关键进展ꎮ④

在数字市场治理方面ꎬ随着 ２０２２ 年«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的通过ꎬ欧盟

在数字平台监管与数字市场竞争方面树立了监管标杆ꎮ 前者对大型平台课以“守门

人”义务ꎬ防止其对其他企业和消费者施加不公平条件ꎮ 后者对施行逾 ２０ 年的欧盟

«电子商务指令»(２０００ / ３１ / ＥＣ)进行了重大修订ꎬ从内容管理、广告推送、透明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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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建数字平台“阶梯式”监管模式ꎬ力图使欧盟的单一市场在数字领域更加体现公

平、消费者友好和竞争力ꎮ

在数据资源的利用方面ꎬ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盟«数据法案»(Ｄａｔａ Ａｃｔ)

草案ꎬ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正式获得通过并发布ꎮ 该法案是继 ２０２２ 年的«数据治理法

案»(Ｄａｔ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ｔ)后ꎬ欧盟委员会在“欧洲数据战略”①之下的第二项主要立

法举措ꎮ 欧盟«数据法案»规定了数据持有者在符合条件时向用户和第三方提供数据

的义务、向公共部门和机构提供数据的义务、用户在不同的数据处理提供商之间切换

的权利、非个人数据的国际传输、禁止不公平合同条款等ꎮ 该法案旨在通过促进跨部

门和利益相关者的数据共享ꎬ确保数字环境中参与者之间数据价值分配的公平性ꎬ刺

激数据市场竞争ꎬ使欧盟成为数据驱动型社会的领导者ꎮ

(二)«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背景:欧盟的人工智能战略

作为已经展开的数字立法版图的“第三步”ꎬ欧盟在过去五年间密集出台了数十

份涉及人工智能的法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准则(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决议(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等ꎮ 尤其在 ２０２０ 年之后ꎬ相关内容更是呈现“井喷”之势ꎬ②尽显欧盟对人工智能

关注之密切ꎮ 欧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在此期间也发生了转变ꎬ由一边倒的“促

进”和“推动”转变至“促进与规制并举”ꎮ

２０１８ 年ꎬ欧盟委员会先后出台了两份关于人工智能的重磅文件———“欧洲人工智

能战略”及“人工智能协调计划”ꎮ 二者的核心目标均在于促进人工智能在欧洲的发

展ꎮ 在“欧洲人工智能战略”③中ꎬ欧盟委员会指出ꎬ人工智能是欧盟委员会“工业数字

化战略”④和“新产业政策战略”⑤的一部分ꎬ计算能力的增长、数据的可用性和算法的

进步使人工智能成为 ２１ 世纪最具战略意义的技术之一ꎮ 欧洲领导人已将人工智能列

为首要议程ꎬ认为欧盟应该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ꎬ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提供的机遇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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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带来的新挑战ꎮ 欧洲保持竞争力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其工业

经济中的应用ꎮ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欧洲可以凭借其价值观和工业优势ꎬ包括利用世界

一流的研究人员、实验室和初创公司、数字单一市场、丰富的工业、研究和公共部门数

据等ꎬ在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方面发挥带头作用ꎮ “欧洲人工智能战略”的三大支柱

分别是:增加对人工智能的公共和私人投资ꎬ为社会经济变革做好准备ꎬ以及确保人工

智能的开发和应用在符合欧洲价值观的框架内进行ꎬ包括尊重基本权利、伦理规则、透

明度及责任承担等ꎮ 这一战略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欧盟必须加大对人工智能的公

共和私人投资ꎬ以实现未来十年每年投资超过 ２００ 亿欧元的目标ꎮ①

欧盟委员会在“人工智能协调计划”②中指出ꎬ欧洲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私人投

资方面处于落后地位ꎮ 如果不做出重大努力ꎬ欧盟就有可能失去人工智能带来的机

遇ꎬ面临人才流失的挑战ꎬ只能成为其他国家开发的解决方案的消费者ꎮ 而监管机构

的重要职责则在于消除分散市场造成的障碍ꎬ避免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的市场碎片

化ꎮ 该计划在政策层面上包括:建立欧洲人工智能公私合作模式ꎬ为初创企业和创新

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ꎻ提高国家研究能力ꎬ促进欧洲最好的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ꎻ

促进人工智能在经济中最广泛的应用ꎻ调整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ꎬ吸引人才ꎬ支持劳动

力市场转型ꎻ以«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支柱ꎬ建立包括公共部门在内的对人工智能发

展至关重要的欧洲数据空间ꎬ解决数据访问、非个人数据流动等问题ꎬ并以“欧洲高性

能计算计划”(ＥｕｒｏＨＰＣ)③和“欧洲处理器计划”④为保障ꎻ制定具有全球视野的伦理

准则ꎬ确保相关法律框架有利于创新、人工智能应用和基础设施的安全ꎬ并促进国际安

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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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该战略制定的前一年(２０１７ 年)ꎬ欧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公共和私人研发投资已达到 ４０ 亿至 ５０ 亿欧
元ꎮ 该战略声称ꎬ整个欧盟(公共和私营部门合计)应致力于到 ２０２０ 年年底将这一投资增加到至少 ２００ 亿欧元ꎬ
并保持在未来十年内每年均超过这一数额ꎮ 欧盟委员会建议ꎬ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的下一个计划编制期间ꎬ欧盟每
年从“地平线欧洲”(Ｈｏｒｉｚ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和“数字欧洲”(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计划中为人工智能投资至少 １０ 亿欧元ꎮ “地
平线欧洲”计划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欧盟研究和创新框架计划ꎬ旨在支持欧洲人工智能战略ꎮ 关于欧
洲数字计划的财务限额ꎬ参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１ / ６９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５ / ２２４０ (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ＥＥ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ꎮ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ＣＯＭ(２０１８) ７９５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７.１２.２０１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ｍａｒｋｅｔ / ｅｎ / ｅｕｒｏｈｐｃ－
ｊｏｉ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ꎬ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关于“修订(欧盟)第 ２０２１ / １１７３ 号条例的理事会条例提
案ꎬ涉及为初创企业提供 ＥｕｒｏＨＰＣ 计划ꎬ以提高欧洲在可信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的提案ꎬ可见欧盟在此领域
的进展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ｏｈｐｃ－ｊｕ.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ｏｕ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ｅｐｉ＿ｅｎ.



２０１９ 年由欧盟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起草的 “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

则”ꎬ①正是为回应前述文件中对人工智能监管之需要而拟定ꎮ 这标志着欧盟对人工

智能的规制开始“加码”ꎮ 该准则提出ꎬ要实现“可信赖的人工智能”ꎬ必须具备三个要

素:(１)合法ꎻ(２)符合道德原则ꎻ(３)稳健ꎮ 以此为核心ꎬ该准则列明了七项关键要求:

人工机构和监督、技术鲁棒性和安全性、隐私和数据管理、透明度、多样性和非歧视及

公平性、环境和社会福祉、问责制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该准则不具有约束力ꎬ因此不会产

生新的法律义务ꎮ 但欧盟的许多现有法律已经反映了其中一项或多项关键要求ꎬ例如

安全、个人数据保护、隐私或环境保护等ꎮ

２０２０ 年ꎬ欧盟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ꎮ② 白皮书中明确指出ꎬ尽管在发布

上述伦理准则时采用了软法方式ꎬ但欧盟委员会认为ꎬ适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准

则和现有法律已不足以解决人工智能开发和部署所带来的风险ꎬ因此ꎬ欧盟决定转向

强制立法ꎬ并呼吁制定一项新的针对人工智能的强制性法规ꎮ 白皮书重申“人工智能

应该为人类服务ꎬ成为社会造福的力量”ꎬ其指导原则是创建卓越生态系统(“政策框

架”)和信任生态系统(“监管框架”)ꎮ 在规制的强度方面ꎬ白皮书认为应以“有效性”

和“不过分规范”为标准ꎮ 虽未涉及具体措施ꎬ但白皮书认为应遵循基于风险的方法ꎬ

确保干预适当并足够灵活ꎬ以适应技术进步并精确提供法律之确定性ꎮ 但该白皮书也

遭到了诸多批评ꎬ如有观点认为白皮书以及整个欧盟的战略模棱两可ꎬ缺乏远见ꎮ③

２０２２ 年ꎬ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人工智能责任指令»草案ꎬ④建议引入专门针对人工

智能系统所造成损害的新规则ꎬ对欧盟责任框架进行补充和现代化ꎬ包括构建“同等

保护”原则、“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等ꎮ 这一指令出台的直接原因是ꎬ鉴于人工智能侵

权案件与传统侵权案件的不同ꎬ欧盟各国国内法院在法律适用上面临困境和不统一ꎬ

如果欧盟不及时采取行动ꎬ成员国必将各自调整其国家责任规则ꎬ这会进一步加剧该

领域法律的碎片化ꎬ损害欧盟单一市场ꎬ并导致跨境贸易企业和中小企业成本过高ꎮ

另外ꎬ鼓励对新兴数字技术的信任ꎬ并为欧盟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创造必要的

５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Ｅｔｈｉｃ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ＡＩ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ｌｉ￣
ｂｒａｒｙ / ｅｔｈｉｃ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ａｉ.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ꎬ” ＣＯＭ(２０２０) ６５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１９.２.２０２０.

Ｅｍｒｅ Ｋａｚｉｍ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ｎｏ Ｋｏｓｈｉｙａｍａꎬ Ｌａｃｋ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ｓ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
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ＳＳＲＮ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３５５８２７９.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Ｎ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 ＣＯＭ(２０２２) ４９６ ｆｉｎ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８.９.２０２２.



投资稳定性ꎬ也是欧盟委员会提议背后的重要动因ꎮ①

上述针对人工智能系统相关责任问题的新规则只是欧盟一系列举措中的一部分ꎬ

而通过«人工智能法»制定适用于所有在欧盟市场投放或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共同

规则ꎬ正是欧盟关于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重点ꎮ

(三)«人工智能法»的立法进程

早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欧盟委员会就提出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法律框架提案②———

欧盟«人工智能法»草案ꎮ 为使“欧洲成为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全球中心”ꎬ③该草案

充分回应了上述欧洲议会及理事会的多项呼吁ꎬ包括解决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的不透明

性、复杂性、偏差、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和部分自主行为等问题ꎮ④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ꎬ欧洲议会正式发布了«人工智能法»草案的修正案(以下称为“一读

修正案”)ꎮ⑤ 一读修正案中包含了大量修改ꎬ这是三方会谈密集谈判的结果ꎬ也是对

欧盟委员会草案所受到的各种批评的回应ꎮ⑥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了«人

工智能法»ꎮ 议会通过版在一读修正案基础上又做出大量修改ꎬ最终于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得

到欧盟理事会的批准ꎮ⑦

作为一部监管人工智能的全面性、强制性法律ꎬ«人工智能法»的立法目标在于:

(１)确保进入欧盟市场和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是安全的ꎬ并尊重有关基本权利和符合

欧盟价值观的现行法律ꎻ(２)实现法律的确定性ꎬ以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和创新ꎻ

(３)加强对适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基本权利和安全要求的现行法律的管理和有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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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欧盟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情况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ꎬ３３％的企业认为ꎬ潜
在损害的责任是欧盟采用人工智能的主要外部挑战之一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

Ｄａｖｉｄ Ｂｏｍｈａｒｄ ｕｎｄ Ｍａｒｉｅｋｅ Ｍｅｒｋｌｅꎬ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 ＫＩ－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ꎬ Ｄｅｒ ａｋｔｕｅｌｌｅ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ｎｔｗｕｒｆ ｕｎｄ ｐｒａｋ￣
ｔｉｓｃｈｅ Ａｕｓ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ꎬ ＲＤｉ ２０２１ꎬ ２７６.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Ｆüｒ 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ｗüｒｄｉｇｅ Ｋüｎｓｔｌｉｃ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 ＥＵ－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ｅｇｔ ｗｅｌｔｗｅｉｔ ｅｒｓｔ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ｒａｈｍｅｎ ｖｏ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ｒｍａｎ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ｎｅｗｓ / ｆｕｒ－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ｗｕｒｄｉｇｅ－ｋｕｎｓｔｌｉｃ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ｚ－ｅｕ－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ｅｇｔ－ｗｅｌｔｗｅｉｔ－ｅｒｓｔ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ｒａｈｍｅｎ－ｖｏｒ－２０２１－０４－２１＿ｄ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ꎬ“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１１４８１ / ２０ꎬ ２０２０.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ｎ 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２０６－Ｃ９－０１４６ /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 ０１０６(ＣＯＤ))ꎮ 为示区
分ꎬ本文将 ２０２１ 年由欧盟委员会发布的草案称为“原草案”或“委员会版草案”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ｅｕｅｒｓｔａｃｋ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Ｎｏｒａ Ｈｅｒｔｚꎬ Ｄｉｅ Ｅｎｔｗüｒｆｅ ｄｅｓ ＥＵ－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ＥＵ－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üｒ ｅｉｎｅ ＫＩ－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 ｉｍ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ꎬ ＺｆＤＲ ２０２３ꎬ ４２１.

欧洲议会于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通过ꎬ并最终得到欧盟理事会批准的条例在内容上基本未作修改ꎬ为与“草案”
及“一读修正案”比较来说明条例内容变动节点ꎬ下文将这一版本称为“通过版”ꎮ



行ꎻ(４)促进合法、安全和可信的人工智能应用单一市场的发展ꎬ防止市场分散ꎮ 在规

则的设置上ꎬ草案体现出“平衡”与“适度”的监管思想ꎬ将干预限制在解决人工智能相

关风险和问题的最低必要性之上ꎬ避免过度限制或阻碍技术发展ꎬ或不成比例地增加

将人工智能技术投放市场的成本ꎮ①

由此ꎬ欧盟建构了以«人工智能法»为核心ꎬ包括«人工智能责任指令»«产品责任

指令»等以特别问题为规制对象的指令ꎬ针对平台但也涉及人工智能的法规(如«数字

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等)ꎬ以及不涉及具体人工智能技术的法规(如«一般数据保

护条例»等)作为支柱的对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体系ꎮ

欧盟对待人工智能技术虽然打着“强规制”的旗号ꎬ其背后的根本态度依然是“促

进”ꎮ 其“强规制”的实际目标在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达至“可信”ꎬ从而为欧盟企业、

公共部门及民众对人工智能的接纳铺平道路ꎬ拓展欧盟的人工智能技术市场及数据空

间ꎻ远期目标则关系到欧盟的整体战略、核心利益、价值观和话语权的实现ꎮ

二　 规制路径与要点:欧盟«人工智能法»的突破性尝试

(一)监管范式

从技术上看ꎬ一方面ꎬ«人工智能法»制定了一个强大的法律框架:它根据“基于风

险的方法”构建相应的“横向”监管体系ꎬ在调整对象“广泛性”的基础上ꎬ尽力实现

“确定”而“适度”的监管ꎻ另一方面ꎬ它的基本监管选择又必须是面向未来的ꎬ包括人

工智能系统应遵守的原则性要求ꎬ必须尽力使规制具有“灵活性”ꎬ为技术的发展留足

空间ꎮ

１.“横向监管”———规制对象的广泛性

«人工智能法»是有史以来首次尝试对人工智能进行横向监管的法规ꎬ适用于在

欧盟市场上投放或使用的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系统ꎮ②

在«人工智能法»正式形成之前ꎬ欧盟委员会曾拥有四种不同程度的监管干预的

７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ꎬ” ＣＯＭ(２０２１) ２０６ ｆｉ￣
ｎａｌꎬ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１.４.２０２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ＢＲＩＥ / ２０２１ / ６９８７９２ / 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２１)６９８７９２＿ＥＮ.ｐｄｆ.



政策选择方案ꎬ①其中方案二是建议采取部门性的“临时”(“ａｄ－ｈｏｃ”)方法ꎬ即“纵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的监管思路ꎬ通过“定制”方式ꎬ针对不同的人工智能应用或类型分别制定法

规ꎮ 这种思路最终被欧盟立法者抛弃ꎬ轻而采取了横向监管的立法工具ꎮ

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优劣ꎬ欧盟的选择更多考虑的其实是作为联盟层面立法的目

标和现实需求ꎮ 与其他欧盟层面数字立法相同ꎬ欧盟«人工智能法»的基本诉求之一

是促进合法、安全和可信的人工智能应用单一市场的发展ꎬ防止市场分散和各国分别

立法导致的法律碎片化ꎮ 在构建统一化规则这一点上ꎬ横向立法具有绝对的优势ꎮ 同

时ꎬ对于欧盟而言ꎬ实际的问题是其立法商谈成本畸高ꎬ采取行业或部门立法型的纵向

立法模式并不现实ꎮ 欧盟的立法者无法像一个主权国家的立法者那样ꎬ及时关注各类

型(包括新出现的)人工智能应用并做出响应ꎬ制定相应的垂直法规ꎮ 采取横向监管

的方法ꎬ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节约了立法的成本ꎬ而将更实质和具体的工作ꎬ如标准制

定等ꎬ留给了各相关标准制定者、具体监管机构和法院等ꎮ

作为欧盟«人工智能法»横向监管的核心要素ꎬ“人工智能”的定义直接决定了该

法调整对象的范围ꎮ 条例中界定的“人工智能系统”是指一种基于机器的、被设计为

以不同程度的自主方式运行的系统ꎬ在部署后可表现出适应性ꎬ并且出于明确或隐含

的目标ꎬ从其收到的输入信息中推断出如何生成输出ꎬ如可以影响物理或虚拟环境下

的预测、内容、建议或决策ꎮ 这一定义与原草案相比有三个最明显的修改:第一ꎬ强调

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ꎬ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系统至少在一定程

度上独立于人类控制ꎬ能够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运行ꎮ② 所谓“自主性”强调须排

除仅基于自然人定义的规则而自动执行操作的系统ꎮ 在原草案公布后ꎬ人工智能的定

义条款遭到猛烈抨击ꎮ 学者认为ꎬ这一定义十分不专业ꎬ过于宽泛ꎬ未能触及人工智能

技术与其他一般技术之间的核心区别ꎬ③据此ꎬ智能电表和其他基于人定规则的系统

等几乎所有软件都可能被包括在内ꎮ④修改后加入的这一限缩条件显著缩小了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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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

这一修改在一读修正案中即已确定ꎬ并最终得以保留ꎮ 参见一读修正案鉴于条款(６)ꎬ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
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ｎ 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
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２０６－Ｃ９－０１４６ /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 ０１０６(ＣＯＤ))ꎬ 以及最终版鉴于条款(１２)ꎮ

２０２１ 年欧盟委员会版草案中的人工智能定义为:“人工智能系统”(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是指采用附件一所列的一
种或多种技术和方法开发的软件ꎬ能够针对人类定义的特定目标ꎬ生成内容、预测、建议或决定等输出ꎬ影响与其
互动的环境ꎮ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Ｈａ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Ａｍｅｌｉｅ Ｂｅｒｚꎬ Ｄｅｒ ＡＩ Ａｃｔ 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ｉｏｎ—Üｂｅｒｂｌｉｃｋꎬ Ｋｒ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Ａｕｓｂｌｉｃｋꎬ ＺＲＰ
２０２３ꎬ ２２６.



范围ꎮ

第二ꎬ增加了“在部署后可表现出适应性”要件ꎮ 人工智能系统在部署后表现出

的适应性是指自我学习能力ꎬ允许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ꎮ① 这是针对一读修正

案中“人工智能”概念所受到最大批评的回应ꎮ 学者尖锐地指出ꎬ其未能体现核心要

素:“学习”及“适应新环境”的能力ꎮ 否则ꎬ电动牙刷的系统也可能被归属于定义中的

“自主”系统ꎬ而其实际上距离人工智能还很远ꎻ若不加入这一要素对概念进行限制ꎬ

«人工智能法»将成为“软件法案”ꎮ②

第三ꎬ明确人工智能系统具有“推理”功能ꎮ 条例③鉴于条款中(第 １２ 条)特别说

明ꎬ人工智能系统的概念应该基于该系统的关键特征ꎬ以区别于更简单的传统软件系

统或编程方法ꎬ而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们的推理能力ꎮ 这种推理能力是

指获取可能影响物理和虚拟环境的输出(如预测、内容、建议或决策)的过程ꎬ以及人

工智能系统从输入或数据中推导出模型或算法的能力ꎮ 人工智能系统的推理能力超

越了基本的数据处理ꎬ可以进行学习、推理或建模ꎮ④

除此之外ꎬ条例的另一个重要修正是删除了原草案中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方法进行

补充界定的附件一ꎮ⑤ 这也是对批评意见的回应ꎬ即认为附件一不适当地扩大了人工

智能系统的定义ꎬ使得传统的非智能软件(如 Ｅｘｃｅｌ 电子表格中的简单程序)也被涵盖

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概念范畴ꎬ因为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主运行ꎮ⑥ 相对的ꎬ条例

最终淡化了对人工智能技术和方法的强调ꎬ仅在鉴于条款提及ꎬ人工智能系统实现推

理的技术包括从数据中学习如何实现某些目标的机器学习方法ꎬ以及从待解决任务的

９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１２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２０６－Ｃ９－０１４６ /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 ０１０６(ＣＯ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Ｈａ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Ａｍｅｌｉｅ Ｂｅｒｚꎬ Ｄｅｒ ＡＩ Ａｃｔ 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ｉｏｎ—Üｂｅｒｂｌｉｃｋꎬ Ｋｒ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Ａｕｓｂｌｉｃｋꎬ ＺＲＰ
２０２３ꎬ ２２６.

以下若无特别说明ꎬ均以“本条例”或“条例”指称欧盟«人工智能法»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２０６－Ｃ９－０１４６ /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 ０１０６(ＣＯＤ)).

原草案在附件一中规定:“人工智能技术和方法”包括(ａ)机器学习方法ꎬ如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和强
化学习以及使用包括深度学习在内的各种方法ꎻ(ｂ)基于逻辑和知识的方法ꎬ如知识表示、归纳(逻辑)编程、知识
库、推理和演绎引擎、(符号)推理和专家系统ꎻ(ｃ)统计方法、贝叶斯估计、搜索和优化方法ꎮ 该附件在一读修正
案中即被完全删除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ｅｕｅｒｓｔａｃｋ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Ｎｏｒａ Ｈｅｒｔｚꎬ Ｄｉｅ Ｅｎｔｗüｒｆｅ ｄｅｓ ＥＵ－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 ｄｅｒ ＥＵ－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üｒ ｅｉｎｅ ＫＩ－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 ｉｍ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ꎬ ＺｆＤＲ ２０２３ꎬ ４２１.



编码知识或符号表示中进行推理的基于逻辑和知识的方法ꎮ①

对“人工智能系统”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ꎬ直接关系到横向立法模式下欧盟«人工

智能法»的调整范围和规制对象的问题ꎮ 当然ꎬ基于其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表述ꎬ欧盟

«人工智能法»对“人工智能系统”规定的构成要件也是相对灵活的ꎬ这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纯粹横向框架的广泛性带来的关键精度挑战ꎬ使得合规策略能够在跨部门和技

术发展的过程中保持适当的灵活性ꎮ②

２.“基于风险”的方法———确定性与灵活性

«人工智能法»最突出的特点ꎬ即其“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ＲＢＲ)对现有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分类ꎬ并据此“精确”规定不同的要求和

义务ꎬ使干预措施与风险水平成正比ꎮ 条例在肯定人工智能系统的技术中立的基础

上ꎬ依据所涉及的权利和利益的不同ꎬ区分了四个不同的风险级别ꎬ相对应的监管也分

为四级ꎬ采取逐步降级的干预措施ꎬ从完全禁止到自由放任ꎮ 四个风险级别具体如下:

具有不可接受风险的被禁止的人工智能系统、受详细规则约束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

统、仅受某些透明度要求约束的低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以及从一读修正案开始作为一

个新的风险级别被引入的通用人工智能ꎬ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ꎬ例如 ＣｈａｔＧＰＴꎮ

实际上ꎬ欧盟委员会在本条例制定之初尚有其他替代政策选择ꎬ除了上述提及的

纵向部门性“临时”方案之外ꎬ还包括自愿标签计划及对所有人工智能系统提出强制

性要求的横向方法ꎮ 为何欧盟委员会最终确立“基于风险”的监管路径? 如果我们稍

作回顾ꎬ会发现这种规制模式在欧盟立法中并不鲜见ꎮ 从早期针对食品安全、医疗设

备和药品等领域的规制ꎬ③到近年来的«数字服务法»等数字领域立法ꎬ均采用了此类

监管路径ꎮ④ 欧盟委员会在确立首选方案之前对每个政策选项都根据经济和社会影

响进行了评估ꎬ最终确定首选方案是“方案 ３＋”ꎬ即仅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设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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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２０６－Ｃ９－０１４６ / ２０２１－２０２１ / ０１０６(ＣＯＤ)).

Ｍａｔｔ Ｏ′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ｔ Ｓｈｅｅｈａｎꎬ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ｗ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ｏｒｇ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４ / 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ｗｏｒｌｄ－ｓ－ｔｗ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ｉ－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ｕｂ－８９０３５. 除
此之外ꎬ«人工智能法»第二条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在一读修正案中新增 ５ｅ 款明确ꎬ«人工智能法»不适用于根据
免费和开源许可提供的人工智能组件ꎬ除非它们作为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或属于其一部分投放市场或由提供者
投入使用ꎮ

Ｒｅｇｉｎｅ Ｐａｕｌꎬ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ｌ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Ｅｕ￣
ｒｏｐｅ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１.

王天凡:«数字平台的“阶梯式”监管模式:以欧盟‹数字服务法›为鉴»ꎬ载«欧洲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０－７７ 页ꎮ



制性义务及监管措施ꎬ而非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仅需遵守一定行为准则ꎮ 该

首选方案被认为无论从基本价值、社会成本还是从欧盟战略需求上看ꎬ均是以最适合、

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人工智能法»之目标ꎮ

但学者对这一规制路径的争议与质疑从未停止ꎮ 虽然有学者认为ꎬ在监管机构面

临技术创新和风险控制之间的权衡时ꎬ风险分析是理性解决问题的工具ꎮ① 但有学者

针锋相对地提出ꎬ«人工智能法»草案只是表面上满足了部分“基于风险”方法所要求

的理性解决问题的期望ꎬ②其“从任何科学角度上看都是不系统的”ꎬ倒不如说是欧盟

立法者高层对不可接受的人工智能系统范围划定的政治决定和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的

基于“经验法则”的分类ꎮ 这种政治决定背后ꎬ更深层的是欧盟立法者选择的“话语策

略”ꎬ使其作为一种科学工具出现ꎬ并使之合理化ꎬ有助于将高度政治化的监管决策正

当化为客观的和可信的ꎮ 而这种监管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建立欧盟共同人工智

能市场的愿景ꎬ以及欧盟立法者希望通过其话语和监管选择来实现这一愿景的意

愿ꎮ③ 一言以蔽之ꎬ“基于风险”的方法并非“基于科学”ꎬ而是政治决策的包装ꎮ

通过对不可接受的人工智能系统风险进行定义和禁止ꎬ欧盟立法者重申了其基本

价值观ꎬ将欧盟人工智能共同市场描绘为坚定致力于基本权利保护的空间ꎬ开启“滤

网效应”ꎬ将不符合欧盟价值观的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上的其他大型企业及其应用排除

在欧盟市场之外ꎮ

在高风险领域ꎬ«人工智能法»的风险界定和监管措施在规范上均尽可能明确具

体ꎬ是整个条例中规则最为集中和密集的领域ꎬ除尽可能减少侵犯个人权利的责任风

险之外ꎬ更着力于提供法律确定性ꎬ为相关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和部署者提供明确

的行为要求和可预测性ꎮ

在低风险和无风险的领域ꎬ监管较为宽松ꎬ仅针对低风险有少量非强制性行为规

范ꎮ 欧盟立法者认为ꎬ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和高风险两者已经确立严格规则的前提下ꎬ

欧盟人工智能市场的“可信度”已经建立ꎮ 因此ꎬ余下空间被立法者保留为“创新”和

小微人工智能企业成长的空间ꎮ

１１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③

Ｔｏｂｉａｓ Ｋｒａｆｆｔꎬ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Ｚｗｅｉｇ ａｎｄ Ｐａｓｃａｌ Ｋöｎｉｇꎬ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ꎬ１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１１９－１３６.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Ｂｏｒｒａｚꎬ “Ｗｈ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Ａｓｓｅｓｓ Ｒｉｓ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ｙｌｅ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ｂａｓｅｄ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ＥＵ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２７４－２９２.

Ｒｅｇｉｎｅ Ｐａｕ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Ｉ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２０２３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ｒｅｇｏ. １２５６３.



通过风险界定和分级的框架ꎬ并且允许监管机构随着人工智能用途的发展将新的

应用领域纳入现有风险类别ꎬ欧盟«人工智能法»试图在法律可预测性和为人工智能

发展保留空间的双重要求之间ꎬ即规则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保持平衡ꎮ

(二)“不可接受的风险”———禁止的人工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法»第二章第五条规定了应被禁止的人工智能ꎬ主要包括八大类型ꎮ

针对实质性地扭曲自然人的行为ꎬ并造成或可能造成该人或他人的重大伤害的人

工智能系统ꎬ条例规定了两类禁止:①第一类禁止采用超越个人意识的潜意识技术ꎬ或

有目的的操纵或欺骗技术ꎬ明显损害个人或群体作出知情的决定的能力ꎬ实质性地扭

曲他们的行为ꎬ从而导致其作出本来不会作出的决定ꎻ第二类禁止利用个人或特定人

群因其年龄、残疾或特定社会或经济状况而存在的弱点ꎬ实质性地扭曲该人或与该群

体有关的人的行为ꎮ 与草案相比ꎬ议会通过版最重要的修订在于ꎬ两项禁令均不再仅

适用于人工智能技术对人们造成身体或心理伤害ꎬ而是只需“重大损害”就足够了ꎬ这

意味着仅造成财产损失也满足条件ꎮ 并且ꎬ此类人工智能技术的提供者或部署者并不

必须具有主观故意ꎬ只需损害是由人工智能操纵或剥削性做法所造成的即可ꎮ

第三类禁止主要针对“社会评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ｏｒｉｎｇ)人工智能系统ꎮ 若此类人工智

能系统在与最初生成或收集数据的背景无关的社会环境中ꎬ导致对该人或群体的有害

或不利待遇ꎬ或者该有害或不利待遇ꎬ与其社会行为或其严重性不合理或不相称ꎬ则也

被禁止ꎮ 因为此类系统可能导致歧视性结果和排斥某些群体ꎬ侵犯了人之尊严和不受

歧视的权利以及平等和公正的价值观ꎮ 且依据条例ꎬ该项禁令的行为主体不再局限于

“公共当局或代表公共当局”ꎮ

第四类禁止主要针对为执法目的在公共场所使用“实时”远程生物识别系统ꎮ 如

果生物识别数据的捕获、比较和识别都在没有显著延迟的情况下发生ꎬ此类远程生物

识别系统将被禁止ꎮ② 对此ꎬ在原草案中规定了三大例外ꎬ③在一读修正案中被全部删

除ꎬ但到议会的通过版中又再度“复活”ꎬ并进行了补充修正ꎮ④

除此之外ꎬ第五至第八类禁止的人工智能系统为:仅根据自然人画像(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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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诸项禁止之共同点均在于对“将人工智能系统投放市场、提供服务或使用”的禁止ꎬ因而在各类型概括
中不再列举此要件ꎮ

这一概念不包括用于生物识别验证的人工智能系统ꎬ如目的在于访问服务、解锁设备或安全访问场所身
份验证系统ꎮ

包括有针对性地搜寻特定的潜在犯罪受害者ꎬ如失踪儿童ꎻ防止恐怖袭击等对自然人生命或人身安全存
在具体、实质性和迫在眉睫的威胁ꎻ以及侦查、定位、识别或起诉符合特定条件且最高刑期三年以上的刑事犯罪嫌
疑人ꎮ

详见下文相关内容ꎮ



对其个性特征和特点的评估ꎬ以评估或预测其实施刑事犯罪可能性的人工智能系

统ꎻ①通过无针对性地从互联网或闭路电视录像中抓取面部图像ꎬ来创建或扩展面部

识别数据库的人工智能系统ꎻ在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用以推断自然人的情绪的人工智

能系统(出于医疗或安全原因的除外)ꎻ根据自然人的生物识别数据对自然人进行分

类ꎬ以推断其种族、政治观点、工会成员身份、宗教或哲学信仰、性生活或性取向的生物

信息分类系统ꎮ②

可见ꎬ欧洲议会总体上对涉及伦理的复杂问题仍持保守态度ꎮ 例如ꎬ对于刑事犯

罪等可能导致基本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重要决定ꎬ欧洲议会否定了完全依赖人工智能

系统ꎬ由其依据统计相关性和归纳法作出决策的可能性ꎮ

(三)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

在欧盟«人工智能法»中ꎬ监管的核心是所谓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条例对高风

险人工智能监管的规则数量最多ꎬ内容上也是细节最密集的ꎮ 无论从风险级别划定到

监管措施的设置ꎬ欧盟立法者都尽力追求监管的“合比例性”ꎮ③

１.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范围

根据«人工智能法»的规定ꎬ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范围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

一ꎬ如果人工智能系统作为产品或产品的安全组件ꎬ为附件一所列欧盟协调立法所涵

盖ꎬ且必须接受第三方合格评估ꎬ才能根据该协调立法将该产品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ꎬ

则这一人工智能系统应被视为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ꎮ 只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ꎬ无论

人工智能系统是否独立于上述产品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ꎬ该人工智能系统都应被视为

高风险系统ꎮ 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机械、玩具、无线电设备、医疗设备、体外诊断设备、

车辆、民航安全、铁路系统等ꎮ

其二ꎬ条例附件三所指的人工智能系统被归属于高风险ꎮ 它主要包括:(１)生物

识别的系统ꎻ(２)关键基础设施ꎻ(３)教育和职业培训ꎻ(４)就业、员工管理与自营职业ꎻ

(５)获得和享受基本私人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及福利ꎻ(６)执法ꎻ(７)移民、庇护和边境

管制管理ꎻ(８)司法和民主进程ꎮ 条例同时指出ꎬ如果人工智能系统不对自然人的健

３１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③

此项规则被认为是欧洲议会对美国使用的 ＣＯＭＰＡＳ 风险预测系统的激烈辩论的回应ꎮ 条例为这一禁
令设置了例外ꎬ即其不适用于支持人工评估某人是否参与犯罪活动的人工智能系统ꎬ因为人工评估已经以与犯罪
活动直接相关的客观和可核实的事实为依据ꎮ

该禁令不包括基于生物识别数据或执法领域生物识别数据分类对合法获取的生物识别数据集(如图
像)进行任何标记或过滤ꎮ

篇幅所限ꎬ条例的具体条文内容并非本文重点ꎬ于此仅举要以引发更多关注和讨论ꎬ且以在一读修正案
和通过版中作出重大修改或补充的核心实体法问题为例展开ꎮ 大量程序性规则内容从略ꎮ



康、安全或基本权利构成重大损害风险ꎬ不对决策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ꎬ则不应被视为

高风险ꎮ 条例第 ６ 条第 ３ 款列明了不影响决策结果的人工智能系统适用的四种情形ꎬ

作为例外的例外ꎬ附件三所涵盖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对自然人进行特征分析时ꎬ应始终

被视为高风险系统ꎮ 条例要求欧盟委员会在咨询欧洲人工智能委员会后ꎬ不迟于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２ 日提供具体说明本条实际实施的指南ꎬ以及高风险和非高风险人工智

能系统用例的实例清单ꎮ

上述范围的划定并非一成不变ꎬ满足特定条件时欧盟委员会有权通过授权法案ꎬ

修改、增加或删除不再视为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条件ꎮ 但是ꎬ任何修改均不得降低

欧盟对健康、安全和基本权利的总体保护水平ꎮ 委员会也可以通过授权法案增加或修

改附件三中所列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及其用例ꎬ只要该人工智能系统拟用于附件三所

列的任何领域ꎬ并且对健康与安全构成损害风险ꎬ或对基本权利产生不利影响ꎬ且该风

险等于或大于附件三中已提及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造成的伤害或不利影响的风险ꎮ

委员会应确保两类授权法案保持一致ꎬ并应考虑市场和技术的发展ꎮ

如果提供者认为附件三中提及的人工智能系统不是高风险的ꎬ则应在该系统投放

市场或投入使用之前记录其评估结果ꎬ但其仍应遵守条例规定的注册义务ꎬ并应国家

主管当局的要求提供评估文件ꎮ

２.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要求

条例对高风险人工系统提出了明确的合规要求ꎬ首先是建立、实施、记录与维护风

险管理体系的义务ꎮ 条例明确指出ꎬ风险管理系统应该贯穿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整

个生命周期ꎬ包括其持续迭代过程ꎬ并应当定期进行系统审查和更新ꎮ 对高风险人工

智能系统应进行测试ꎬ以确定最合适和最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ꎬ使与每种危害相

关的残余风险及总体残余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ꎮ 条例特别强调ꎬ在实施风险管理

系统时ꎬ提供者应考虑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预期目的是否可能对未成年人和其他弱

势群体产生不利影响ꎮ

在数据集与数据治理方面ꎬ条例规定了相应数据集的最低质量标准ꎮ 使用涉及用

数据训练模型技术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其功能主要取决于所使用的用于训练、验

证和测试的数据集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议会通过版中对数据集可能存在偏见的情形做出

补充规定ꎬ明确了所谓“歧视风险”ꎮ 将此内容加入法案ꎬ足见欧盟立法者对算法监管

的重视:包括训练、验证和测试数据集的偏见审查义务和采取措施的义务ꎬ特别是针对

“反馈回路”等问题ꎬ以及例外地处理特殊类别个人数据的条件及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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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方面ꎬ条例规定了高风险人工智能提供者的透明度义务和向

部署者提供信息的义务ꎮ 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应确保其运行足够透明ꎬ

使部署人员能够解释系统的输出并适当使用ꎮ 透明度的类型和程度ꎬ应使提供者和部

署者能够遵守条例规定的相关义务ꎮ 条例要求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附有数字形式或

其他形式的使用说明ꎬ其中包括与部署人员相关、可访问和理解的简洁、完整、正确和

清晰的信息ꎮ 但与先前草案一样ꎬ“可解释”这一概念仍然是极为模糊、缺乏标准的ꎬ

并未明确可解释的范围和程度ꎮ

“人工监督”的规定是条例的创新点之一ꎬ“反向”体现了欧盟建立“以人为本”的

人工智能环境的期望ꎮ 条例要求ꎬ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应包括适当的人

机界面工具ꎬ以便在使用期间能够受到自然人的有效监督ꎮ 人工监督的措施应与高风

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自主程度和使用环境相适应ꎮ

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进入欧盟市场可能呈现出的复杂样态ꎬ条例系统性地规

定了价值链参与者义务ꎮ 与其他数字领域的条例相比ꎬ«人工智能法»规定的监管措

施总体呈现出一个重要特点:义务主体的广泛性ꎮ 条例第三章的第三节专门针对各类

主体规定了各自义务ꎬ虽然其主要约束对象是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ꎬ①但义务主体

涵盖了人工智能系统价值链中几乎所有的参与者ꎮ② 在某些情况下ꎬ经营者可以同时

扮演一个以上的角色ꎬ因此应累计履行与这些主体相关的所有义务ꎮ 例如ꎬ运营商可

以同时充当分销商和进口商ꎮ 并且ꎬ符合条件时主体可能发生“身份转换”ꎮ 此时ꎬ最

初将人工智能系统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的提供者将不再被视为该特定人工智能系统

的提供者ꎮ 此外ꎬ如果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是特定欧盟协调立法所涵盖产品的安全组

件ꎬ则产品制造商符合条件时应被视为提供者而承担义务ꎮ

一读修正案引入了基本权利影响评估制度ꎬ并被条例最终采纳ꎮ 在部署条例附件

三所涵盖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除关键基础设施之外)之前ꎬ部署者③有义务就该系

统对基本权利的潜在影响进行全面评估ꎮ 一读修正案中“对基本权利的可合理预见

的影响”曾引发了较多批评ꎬ因部署者面临一定的调查难度ꎬ特别是由于许多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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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条例在第三章第三节专门规定关于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保存、自动生成日志、采取纠正措施和通知
义务及与主管部门合作的义务等ꎮ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Ｒｏｏｓ ｕｎｄ Ｃａｓｐａｒ Ｗｅｉｔｚꎬ Ｈｏｃｈｒｉｓｉｋｏ－ＫＩ－Ｓｙｓｔｅｍｅ ｉｍ 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ｅｎｔｗｕｒｆ ｆüｒ ｅｉｎｅ ＫＩ －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ꎬ
ＭＭＲ ２０２１ꎬ ８４４.

根据条例第 ２７ 条ꎬ仅限于受公法管辖的机构或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实体的部署者ꎮ



能系统缺乏透明度ꎬ①不过这一困难由于限定在“可合理预见”的范围而得以缓和ꎮ②

但在最终版中ꎬ这一限定却被删除ꎬ仅保留“可能对基本权利产生的影响”ꎬ对部署者

而言更为严格ꎮ

根据条例规定ꎬ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在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之前应确保经过相关

合规评估程序ꎬ并且在发生重大修改时ꎬ应进行重新评估ꎮ 条例规定了两类合规评估

程序:自评估③和第三方评估ꎮ 第三方合规评估的范围多限于与产品有关的高风险人

工智能系统ꎬ一般情况下ꎬ提供者可以选择任何公告机构进行评估ꎮ 在法律适用方面ꎬ

«人工智能法»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要求应作为相关领域立法合规要求的一部

分ꎮ④ 根据条例规定ꎬ合规评估的首要义务人是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ꎮ 而实

际上ꎬ部署者、授权代表及进口商等均在其各自价值链功能层面上负担相应确保合规

的义务ꎬ这也意味着在义务违反时均有责任承担之可能ꎮ

条例还要求ꎬ高风险人工智能的提供者应为每个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起草一份合

规声明ꎬ并在投放市场之前加贴 ＣＥ 标志ꎬ以表明其符合«人工智能法»的规定ꎮ 对于

纯数字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应使用数字式 ＣＥ 标志ꎮ

此外ꎬ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方式应确保在整个生命周期中达到适当

水平的准确性、鲁棒性和网络安全性ꎬ其技术文件应保持最新ꎬ并应从技术上允许在其

生命周期内自动记录事件(日志)ꎮ 并且ꎬ属于附件三所规定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

在投放市场或投入使用之前ꎬ其提供者(或其授权代表)、公共机关或根据«数据市场

法»被认定为看门人企业的部署者须在欧盟数据库中注册该系统ꎮ

(四)其他人工智能系统

对于非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条例仅施加有限的透明度义务ꎬ包括:其一ꎬ人机交

互的示明义务ꎮ 条例要求ꎬ与自然人交互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中须使自然人

得知其正在与人工智能系统交互ꎬ除非(对自然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ꎮ 其二ꎬ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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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Ｆｒｉｓｃｈ ｕｎｄ Ｍａｒｃｅｌ Ｋｏｈｐｅｉßꎬ ＫＩ－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ꎬ Ａｋｔｕｅｌｌ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ｕｎｄ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 ｄｅｒ Ä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ｖｏｒｓｃｈｌäｇｅ
ｄｅｓ Ｒａｔｅｓ ｕｎｄ ｄｅｓ 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ꎬ ＺＤ－Ａｋｔｕｅｌｌ ２０２３ꎬ ０１３１８.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ｅｕｅｒｓｔａｃｋꎬ Ｄｅｒ ｎｅｕｅ 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ＥＵ－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 ｆüｒ ｅｉｎｅ ＫＩ－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ꎬ ＭＭＲ
２０２４ꎬ ２２. 对 “可合理预见”的界定ꎬ也必然带来法律上的不确定性ꎮ ＧＤＰＲ 第 ３５ 条所规定的数据保护影响评估
中ꎬ已经出现了与«人工智能法»所规定这一义务相类似的困难ꎮ

主要针对附件 ３ 所列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除用于生物识别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需由第三方公告机
构进行合规评估ꎮ

因此ꎬ如果依据相关欧盟协调立法规定ꎬ产品制造商若采用了涵盖所有相关要求的协调标准ꎬ即可选择
不参加第三方合格评定ꎬ则其仍须采用所有条例对高风险人工智能规定的协调标准或通用规格ꎮ 例如ꎬ«人工智
能法»的要求涉及确保机械安全功能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风险ꎬ而«机械条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６ / ４２ / ＥＣ)中的某
些具体要求将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安全地集成到整套机械中ꎬ从而不损害机械的安全ꎮ



能生成合成音频、图像、视频或文本内容的标记义务ꎮ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供者应确

保其输出以机器可读格式标记ꎬ并可检测为人工生成或篡改ꎬ且应确保技术方案最新ꎮ

这一特别规则是议会通过版中的新增义务ꎮ 其三ꎬ情绪识别及生物识别分类系统示明

义务ꎮ 这些特定类别可能涉及性别、年龄、头发颜色、眼睛颜色、纹身、个人特征、种族

血统、个人喜好和兴趣等方面ꎮ 其四ꎬ“深度伪造”图片、音视频的披露义务ꎮ 如果内

容构成明显具有艺术性、创造性、讽刺性、虚构性的作品或节目的一部分ꎬ上述披露义

务仅限于以不妨碍作品展示或欣赏的适当方式完成ꎮ 此外ꎬ为向公众通报公共利益问

题而发布的文本ꎬ若为人工智能生成或篡改ꎬ部署者亦需进行披露ꎮ 除非人工智能生

成的内容经过了人工审查或编辑控制的过程ꎬ并且自然人或法人对内容的发布负有编

辑责任ꎮ

上述义务均不适用于经法律授权用于侦查、预防、调查和起诉刑事犯罪的人工智

能系统ꎮ① 条例要求ꎬ上述信息最迟应在首次与自然人互动或接触时提供给该自然

人ꎮ

三　 争议与评价:欧盟«人工智能法»的局限性

(一)未完全消弭的争议

１.公共场所“实时”远程生物特征识别

在欧盟委员会草案发布后ꎬ关于公共场所“实时”远程生物特征识别的条款引发

了普遍关注和激烈讨论ꎮ 一读修正案删除了原草案规定的三种除外情形ꎬ使其成为无

例外的绝对禁止ꎮ 而最终通过版又再度恢复ꎬ并予以补充和修改ꎮ 如此辗转反复ꎬ可

见在这一问题上共识的缺乏ꎬ势必为条例的实施埋下隐患ꎮ

对于一读修正案中删除除外情形的理由ꎬ欧洲议会指出ꎬ其可能对相关人员的权

利和自由具有特别的侵扰性ꎬ影响大部分人的私人生活ꎬ唤起被持续监视的感觉ꎬ还可

能使公共场所生物特征识别系统的部署者拥有不可控制的权力地位ꎬ以及可能会由于

技术上的不准确而导致结果偏差ꎬ并造成歧视性影响ꎮ 反对删除除外情形的学者认

为ꎬ完全禁止不符合比例原则ꎬ尤其是涉及某些严重威胁ꎬ如恐怖袭击、严重罪行以及

追踪失踪儿童等重大公共和私人利益时ꎮ 这种绝对禁止并不一定是出于基本权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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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唯一例外是人机交互的人工智能系统ꎬ若其可供公众举报刑事犯罪ꎬ则仍应示明ꎮ



障的目的ꎬ因为重大利益(如调查严重犯罪)可以成为限制隐私的理由ꎮ① 并且ꎬ在公

共空间中ꎬ私人领域很少绝对受保护ꎮ 事实上ꎬ一读修正案中删除除外情形的问题之

所以产生争议ꎬ一方面在于此类人工智能系统可能给其部署者(通常是大型人工智能

企业)带来难以控制的权力ꎬ欧盟立法者对此充满戒心ꎻ而另一方面ꎬ欧盟各国却希望

在保护“基本权利”“个人隐私”的名义下ꎬ仍然能有效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ꎮ②

条例规定ꎬ禁止为执法目的在公共场所使用“实时”远程生物识别系统ꎬ但为实现

以下目标之一属绝对必要的除外:有针对性地搜寻绑架、贩卖人口或性剥削的特定受

害者ꎬ以及寻找失踪人员ꎻ防止对自然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构成具体、重大和迫在眉睫

的威胁ꎬ或防止真实的、现实或可预见的恐怖袭击威胁ꎻ定位或识别犯罪嫌疑人ꎬ以便

对附件二所述罪行进行侦查、起诉或执行刑事处罚ꎬ且依据有关成员国的规定ꎬ该监禁

或拘留的刑事处罚的最长期限须不低于四年ꎮ 作为限制ꎬ决定是否使用该系统时须斟

酌如果不使用将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可能性和规模ꎬ以及如果利用该制度对所有有关

人员的权利和自由造成的后果ꎬ特别是这些后果的严重性、可能性和规模ꎮ 使用此类

系统须遵守所在成员国法律规定的保障措施和条件ꎬ完成基本权利影响评估ꎬ并在欧

盟数据库中注册ꎮ③ 条例要求成员国针对上述内容出台详细规则ꎬ并可根据欧盟法ꎬ

对远程生物识别系统的使用制定更严格的法律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一读修正案曾增加一条规定禁止“事后”远程生物识别系统分析

公共可访问空间的记录镜头ꎬ并且在原则禁止之下设置了例外ꎮ④ 立法者认为其与

“实时”远程系统存在不同特点和使用方式ꎬ涉及不同风险ꎮ⑤ 但在最终通过版中ꎬ“事

后”远程生物识别系统被归属于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ꎬ不再属于“禁止”之列ꎮ 可见这

一问题同样极具争议ꎮ 条例中将这两种识别系统区别规定于不同的风险类型ꎬ却只字

未提其所涉风险究竟有何不同ꎮ

２.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Ｉ ＭｏｄｅｌｓꎬＧＰＡＩＭ)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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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Ｆｅｕｅｒｓｔａｃｋꎬ Ｄｅｒ ｎｅｕｅ Ｅｎｔｗｕｒｆ ｄｅｓ ＥＵ－Ｐａｒｌａｍｅｎｔｓ ｆüｒ ｅｉｎｅ ＫＩ－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ꎬ ＭＭＲ
２０２４ꎬ ２２.

Ｍａｒｉｏ Ｍａｒｔｉｎｉꎬ Ｇｅｓｉｃｈｔｓｅｒｋｅｎｎｕｎｇ ｉｍ Ｓｐａｎｎｕｎｇｓｆｅｌｄ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ｕｎｄ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ꎬ ＮＺＶｗＲ Ｅｘｔｒａ １ － ２ /
２０２２ꎬ １６.

在有正当理由的紧急情况下ꎬ可在未经欧盟数据库注册或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开始使用此类系统ꎬ但不
得无故拖延完成注册或申请授权ꎮ

除非它们根据联邦法律受到司法授权ꎬ并且对于与«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８３(１)条定义的特定严重刑
事犯罪有关、为执法目的已经发生的有针对性的搜查是绝对必要的ꎮ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ｎ １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 (ＣＯＭ(２０２１)０２０６－Ｃ９－０１４６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 / ０１０６(ＣＯＤ)).



在条例的制定过程中ꎬ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监管是各国争论的一个关键点ꎮ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均主张将这一技术排除在监管之外ꎬ提倡这一领域的行业自律ꎮ

法、德相关部门领导人均在不同场合提及ꎬ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烦琐监管可能会严

重阻碍欧洲的创新ꎬ最终导致技术的发展绕开了欧洲大陆ꎮ 针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之严

重ꎬ甚至一度被怀疑可能会阻碍欧盟«人工智能法»的通过ꎮ①

在最终通过的«人工智能法»中ꎬ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监管成为一项重点新增

制度ꎬ②在第五章(第 ５１－５６ 条)中ꎬ从类型化、程序、提供者义务等方面都新增条文予

以规定ꎮ 依据条例ꎬ“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是指使用大规模自我监督的大量数据进行

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ꎬ其具有显著的通用性ꎬ且无论以何种方式投放市场都能够胜任

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ꎬ并且可以集成到各种下游系统或应用程序中ꎬ但在投放市场之

前用于研究、开发或原型设计活动的人工智能模型除外ꎮ

条例首先规定了“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两个条件:其一ꎬ根据

适当的技术工具和方法(包括指标和基准)ꎬ将其评估为具有高影响能力ꎻ其二ꎬ根据

附件 １３ 中规定的标准ꎬ人工智能系统具有与前项相当的高影响能力ꎬ欧盟委员会可根

据科学小组的警报或依职权主动作出决定ꎮ 当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用于训练的累积计

算量(以“浮点计算”ＦＬＯＰｓ 为单位)大于 １０∗２５ 时ꎬ应推定其具有高影响能力ꎮ

对于符合上述条件一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ꎬ提供者应毫不拖延地通知欧盟委员

会ꎬ最迟应在符合条件或知道将符合条件的两周内通知ꎮ 如果委员会意识到某个通用

人工智能模型存在系统性风险ꎬ而尚未收到通知ꎬ则可以决定将其指定为具有系统性

风险的模型ꎮ 提供者可以在通知中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尽管该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符

合条件ꎬ但由于其特定特征ꎬ不存在系统性风险ꎮ 如果委员会认为该异议不成立ꎬ且提

供者无法证明该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不存在系统性风险ꎬ则应驳回异议ꎬ该通用人工智

能模型即被归入具有系统性风险之列ꎮ 对于符合系统性风险认定条件二、经委员会指

定为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ꎬ提供者可以提出合理的重新评估的请求ꎮ

提供者最早可以在委员会的指定决定后六个月提出请求ꎬ并应包含自指定决定以来出

现的客观、详细和新的理由ꎮ 委员会可决定根据附件 １３ 中规定的标准ꎬ重新评估该通

用人工智能模型是否仍存在系统性风险ꎮ 如果在重新评估后决定维持其指定ꎬ则提供

９１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Ｈａｃｋｅｒ ｕｎｄ Ａｍｅｌｉｅ Ｂｅｒｚꎬ Ｄｅｒ ＡＩ Ａｃｔ 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ä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ｉｏｎ—Üｂｅｒｂｌｉｃｋꎬ Ｋｒ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Ａｕｓｂｌｉｃｋꎬ ＺＲＰ
２０２３ꎬ ２２６.

对其监管在一读修正案中已纳入ꎬ被称为“基础模型”(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ＦＭ)ꎬ条例最终通过版中进行
了完整构建ꎮ



者最早可以在该决定做出六个月后要求重新评估ꎮ

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提供者须担负起草并更新模型的技术文件的义务以及拟定、

更新ꎬ并向下游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提供信息和文件的义务ꎮ 但根据免费和开放许可

发布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ꎬ除非其被认定为具有系统性风险ꎬ否则其提供者可豁免此

义务ꎮ 除此之外ꎬ提供者还负有与委员会和主管当局合作的义务ꎮ 在第三国设立的提

供者还负有任命欧盟授权代表等义务ꎮ 对于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

提供者ꎬ条例规定其还须负担风险的评估、识别与减轻义务ꎬ跟踪、记录和严重事件的

信息报告义务以及网络安全保护义务ꎮ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ꎬ条例特别明确ꎬ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的提

供者有义务评估其服务的设计、运行和使用中产生的潜在系统性风险ꎬ包括服务中使

用的算法系统的设计如何导致此类风险ꎬ以及潜在滥用引起的系统性风险ꎮ 另外ꎬ此

类提供者还有义务识别并减轻因传播人为生成或操纵的内容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ꎬ特

别是对民主进程、公民言论和选举进程造成实际或可预见负面影响的风险ꎬ包括通过

虚假信息产生的风险ꎮ 这一内容虽出现于条例的鉴于条款ꎬ但确是极罕见的“点名”

到具体提供者及程序的规定ꎬ足见欧盟立法者对超大型网络平台之戒心ꎮ

３.监管沙盒

人工智能监管沙盒是欧盟«人工智能法»“支持创新”的核心措施ꎮ 条例所谓“监

管沙盒”是指由主管机关建立的ꎬ供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商或潜在提供商在监管下ꎬ根

据沙盒计划在一定时间内开发、训练、验证和测试(适当情况下在真实世界中)人工智

能系统的受控框架ꎮ 每个成员国应在国家层面至少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监管沙盒ꎬ成员

国之间也可联合建立或加入现有沙盒ꎬ该沙盒最迟在条例生效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投入

使用ꎮ 欧洲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和各成员国可以建立更多的不同级别的联合沙盒ꎬ促进

跨境合作和协同发展ꎮ 为避免各成员国自行其是造成规则分裂ꎬ委员会应制定实施法

案ꎬ明确人工智能监管沙盒的建立、开发、实施、运营和监督的详细安排ꎮ

建立监管沙盒的目标包括:提高法律确定性ꎬ以实现合规监管ꎻ通过监管合作ꎬ支

持分享最佳实践ꎻ促进创新和竞争力ꎬ推动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发展ꎻ促进基于证据的

监管学习ꎻ促进和加速人工智能系统进入欧盟市场ꎬ特别是包括初创企业在内的中小

企业提供的系统ꎮ

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参与成员国或欧盟层面的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应得到相互

和统一的认可ꎬ并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ꎮ 人工智能系统在沙盒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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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现的任何对健康、安全和基本权利的重大风险都应得到充分缓解ꎮ 如果无法

有效缓解ꎬ国家主管部门有权暂时或永久中止测试过程或沙盒参与ꎬ并通知欧盟人工

智能办公室ꎮ 对因在沙盒中进行实验而对第三方造成的任何损害ꎬ人工智能系统的潜

在提供者应当根据欧盟及成员国法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ꎮ 但最终通过版也增加了一

项重要的合规免责事由:若潜在提供者遵守了具体计划的要求及参与沙盒的条款与条

件ꎬ并善意地遵循了主管部门的指导ꎬ则主管部门不得以违反本条例为由对其进行罚

款ꎮ

主管当局应提供在沙盒中成功开展活动的书面证明及退出报告ꎬ详细说明沙盒中

开展的活动、相关结果和学习成果ꎮ 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可以在合规评估或相关市场

监督活动中使用此类文件证明其已遵守本条例ꎮ 相关评估机构应考虑此类报告和证

明ꎬ并在合理范围内加快合规评估程序ꎮ

(二)潜在困境与评价

１.基本立场:超大型平台与中小企业两重天

对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激烈争夺(伴随着各国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担忧①)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着各国监管决策ꎬ并在更广泛意义上构成各国之间“人工智能竞争”的一

部分ꎮ②

与先前在数字市场领域的法律(如«数字服务法»及«数字市场法»)相比ꎬ欧盟的

基本立场并未改变ꎮ 由于欧盟域内缺乏超大型人工智能企业ꎬ对其而言ꎬ眼前最重要

的并非国际竞争的参与ꎬ而是“防御”ꎮ «人工智能法»所展现的正是如此———通过强

监管进一步构建欧盟在数字科技领域的“防御工事”ꎮ 欧盟立法者在规则设计时并未

手下留情ꎬ而是“以攻为守”ꎬ对超大型平台进行“多面夹击”ꎮ 例如ꎬ条例在鉴于条款

直接“点名”超大型在线平台或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提供者及其具体程序ꎬ这在本条

例中极为罕见ꎬ可见欧盟立法者对超大型网络平台之戒心ꎮ 而对其设定的义务ꎬ除了

条例明确对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义务及要求之外ꎬ还需结合«数字

服务法»的规定ꎬ包括风险评估和风险缓解、独立审计等义务ꎮ 并且ꎬ对超大型平台而

言ꎬ应将«数字服务法»指定的机构作为执法机构ꎮ 据此ꎬ一旦依据«数字服务法»被认

定为超大型平台ꎬ除本条例之外ꎬ«数字服务法»等相关欧盟条例都将聚合适用、多头

１２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ａｒ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ａ Ｃａｒｒａｐｉｃｏ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ａｐｉ￣
ｔ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 Ｃｙｂｅ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３１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４３５－４５３.

Ｒｅｇｉｎｅ Ｐａｕ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Ｉ Ｍａｒｋｅｔ” .



规制ꎮ 因此ꎬ超大型平台在欧盟市场的运行必须要在合规层面满足多维度的不同要

求ꎬ否则将面临巨额处罚ꎮ

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和培育欧盟内的人工智能创新ꎬ条例在诸多方面对

中小企业、初创企业设置了优惠和豁免措施:简化质量管理体系要求、支持其合规和降

低其成本的规定ꎬ包括在使用监管沙盒、基本权利评估程序和第三方合规评估费用等

方面的特别考虑ꎻ并且在多种情况下为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部署前服务ꎬ包括关

于实施本条例的指导、标准化文件、认证和咨询的帮助等ꎮ 欧盟在数字立法领域对于

中小企业设置大量例外ꎬ自然是为鼓励发展和保护创新ꎬ而其背后更直接的考量还是

扶植和培育本土新科技企业ꎮ 但条例同时强调ꎬ不管是“简化”还是“帮助”ꎬ并不免除

其遵守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要求或市场监督等义务ꎮ

纵观整个«人工智能法»的规则ꎬ其依然是以强制性义务设定为绝对的主题ꎬ再加

上企业是否满足条件尚需经过严格而耗时的认定过程ꎬ企业将面临时间和规则不确定

性的双重成本ꎬ在未被认定后还会面临处罚ꎮ 因此ꎬ很难称其为对人工智能企业发展

提供了宽松和促进的环境ꎮ

２.标准制定之难

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对人工智能进行定义ꎬ并划定禁止类型及高风险类型的

人工智能系统ꎬ如此便将欧洲与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上的其他大型参与者区分开来ꎬ并

单方面将人工智能竞争空间限制在那些被欧洲标准视为道德上可接受的系统ꎮ①

但这一构建在御敌之际是否相当于自废武功? 这主要体现在立法本身的定义不

清ꎬ层级不定ꎮ 横向立法模式之下ꎬ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决定了监管调控的宽度ꎬ而包括

在欧盟层面的无数次定义的尝试都揭示了明确界定人工智能一词的困难ꎬ②其中涉及

大量对具体技术的描述和抽象ꎮ «人工智能法»中提到的技术和概念仍然被认为过于

肤浅ꎬ无法充分反映人工智能特有的自主行动、机器学习、对数据集的依赖、缺乏透明

度和不可预测性等潜在危险ꎮ 不少欧盟成员国和机构在递交欧盟的意见反馈中要求

欧盟立法者针对“人工智能”概念中的关键要素进一步详细说明ꎬ尤其是各种术语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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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ｅｇｉｎｅ Ｐａｕｌ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ｒｕｓ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Ｉ Ｍａｒｋｅｔ” .

Ｍａｒｋｕｓ Ｋａｕｌａｒｔｚ ｕｎｄ Ｔｏｍ Ｂｒａｅｇｅｌｍａｎｎꎬ Ｒｅｃｈｔｓ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１. Ａｕ￣
ｆｌ. ２０２０ꎬ Ｋａｐ. １ Ｒｎ. ２ ｆｆ.



“基于知识的概念”“统计方法”等ꎮ①

对此ꎬ欧盟委员会显然深刻意识到“标准”的重要性ꎮ 采取横向立法的方法ꎬ虽然

在某种程度上节约了立法成本ꎬ却增加了实施成本和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ꎮ 在风险

层级的划分及各自具体义务的履行方面ꎬ欧盟立法者明确将依赖标准制定机构制定具

体规则ꎮ 可以说ꎬ«人工智能法»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续标准的制定ꎮ 因此ꎬ

欧盟一方面敦促各标准制定机构按照条例规定的时间节点颁布标准ꎻ另一方面ꎬ通过

条例设置的对合规人工智能系统加贴“ＣＥ”标志ꎬ暴露了欧盟委员会的野心ꎬ即让消费

者、生产商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相信欧洲产品的可信度ꎬ并以此进一步推进附着在商品

输出上的标准竞争ꎮ

而如何制定合理标准ꎬ其实也是对标准制定机构的重大挑战ꎮ 尽管有建议将制定

精确技术要求的任务委托给专业的标准制定机构ꎬ但是ꎬ标准制定历来是由行业推动

的ꎬ如何确保政府和公众在谈判桌上有一个有影响力的席位将成为一个挑战ꎮ② 此

外ꎬ由于欧洲缺乏大型人工智能企业ꎬ经验的缺乏以及植根于欧盟环境的用户样本量

的欠缺ꎬ必然会影响对风险的评估以及详细规则的设定ꎮ 若定之过细ꎬ极易导致“灵

活性”的丧失ꎬ从而成为发展之阻碍ꎻ而若过粗ꎬ倘法律的确定性将受到破坏ꎬ同时带

来市场主体可预测性和信心的丧失ꎮ

３.实施协调成本高

首先ꎬ由于欧盟体系本身的特点ꎬ由欧盟层面出台的条例虽然不需要各国国内法

再行转化ꎬ但是其规则无论如何之具体ꎬ也无法直接细化到实际适用ꎮ 为衔接到适用ꎬ

除了有赖于上述标准制定之外ꎬ还会涉及欧盟规则与各成员国固有法律体系和制度如

何相容的问题ꎮ 而各成员国在部门法的基本逻辑、制度和概念、框架等层面都存在历

史性差异ꎻ再加上立法过程中各国之间本就存在众多争议ꎬ因此ꎬ尽管随着«人工智能

法»的通过ꎬ最终迎来表面上的妥协ꎬ但这些争议背后的矛盾和差异在执法层面也一

定会加倍显现ꎬ所谓的“法律确定性”和“规则的统一性”可能只是一种幻觉ꎮ

其次ꎬ由于横向立法的弱点ꎬ在实施层面ꎬ如上所述ꎬ技术标准将成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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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德国联邦人工智能协会、数字波兰基金会以及德国信息和电信行业协会针对欧盟«人工智能法»草
案的反馈ꎮ ＫＩ－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ｂａｎｄ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ꎬ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Ａｒ￣
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６ꎬ ２０２１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ｏｌ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ａｎｄ.ｏｒｇ / ｅｎ / ｂｌｏｇ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ｏ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ｃｔꎻ Ｂｉｔｋｏｍꎬ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ｐａｐｉｅｒꎬ Ｂｉｔｋｏｍ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 Ａｃｔ.

Ｍａｔｔ Ｏ′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 ａｎｄ Ｍａｔｔ Ｓｈｅｅｈａｎꎬ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Ｔｗ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Ｉ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法»的关键部分:它们需要将立法中一般规定转化为对人工智能系统的精确要求ꎮ 标

准一旦生效ꎬ各国法院、监管机构和技术标准机构的多年工作将转变为准确阐明«人

工智能法»如何适用于不同的情况ꎮ 但上文提及ꎬ欧盟这种横向立法的方法面临下列

风险:负责执行监管要求的各个监管机构可能在解释和监管能力方面存在差异ꎬ从而

破坏了横向立法所需的协调能力并最终危及整部法律的效力ꎮ 此外ꎬ横向欧洲人工智

能办公室能否有效补充各成员国和部门监管机构的能力也令人怀疑ꎮ 若要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条例所预设的数字单一市场目标ꎬ必须有大量实质性的干预ꎬ这不仅需要成

员国及其国内各部门的配合ꎬ还意味着海量的协商成本ꎮ

此外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ꎬ若无法建立高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ꎬ对于爆发式发展的

人工智能技术而言ꎬ横向的僵化规则要么会有阻碍创新的风险ꎬ要么沦为具文ꎮ 以条

例关于“人工监督”的规定为例ꎬ该规定为“能够干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或中

断系统ꎬ通过‘停止’按钮或类似程序使系统在安全状态下停止ꎬ除非考虑到公认的最

先进的技术ꎬ人为干扰会增加风险或会对性能产生负面影响”ꎮ 不能否认“人工监督”

可能的功能和必要性ꎬ但如何建立这一整套制度ꎬ从选任资格、知情权到实现可能性以

及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ꎬ凡此种种ꎬ对欧盟及其成员国而言将会是不小的考验ꎮ 申言

之ꎬ以自然人的即时判断作为人工智能的“防火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自然人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做到? 这种“停止按钮”的思路是否在用工业时代的方法来应

对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

４.市场主体合规成本增加

成本因素对市场主体而言是除了合规要求与罚则外最敏感的内容ꎮ 条例自身细

琐的强制性规定ꎬ叠加欧盟协调立法中的合规要求ꎬ使得企业面临“多头规制”ꎬ再加

上欧盟层面及成员国层面执法的协调成本ꎬ使得市场主体难以承受成本之重ꎮ 尽管条

例中指出ꎬ提供者可以对本条例和欧盟相关的协调立法中所要求的文件和程序等进行

“集成”ꎬ以确保一致性、避免重复并尽量减少额外负担ꎮ 殊不知ꎬ这种“集成”本身已

是成本ꎮ

欧盟立法者对此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ꎬ在立法方案的选择上ꎬ立法者最终选择

“３＋方案”ꎬ认为其能够将合规成本保持在最低水平ꎬ避免因价格和合规成本上升而导

致不必要的使用放缓ꎮ 通过区分风险层级并分别课以相应义务ꎬ«人工智能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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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成本增加的合比例性ꎮ① 为说明其风险层级划分减轻了非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

提供者的负担ꎬ立法者在备忘录中举例道:让用于医疗操作的人工智能与仅管理医生

预约的行政活动的人工智能一样遵守«人工智能法案»中的相同要求似乎毫无意义ꎮ

具体而言ꎬ对于开发或使用对公民安全或基本权利构成高风险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

企业或公共机构ꎬ遵守条例所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意味着ꎬ到 ２０２５ 年ꎬ提供一项(价值)

约 １７００００ 欧元的一般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成本为 ６０００ 欧元至 ７０００ 欧元ꎮ 此外ꎬ

对于高风险人工智能的提供者而言ꎬ验证成本(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可能达到 ３０００ 欧元

至 ７５００ 欧元ꎮ 对于人工智能的用户而言ꎬ根据其使用情况ꎬ每年还需要花费时间和预

计 ５０００ 欧元至 ８０００ 欧元确保人工监督ꎮ 而开发或使用任何未被归类于高风险人工

智能应用的企业或公共机构所承担的成本“最多与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一样高”ꎮ②

其次ꎬ立法者认为ꎬ对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和用户而言ꎬ统一的标准、支持性指南

和合规工具将助其遵守提案规定的要求ꎬ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ꎮ 而对运营商而言ꎬ

其产生的成本与所实现的目标及其可从该提案中获得的经济和声誉利益成正比ꎮ

然而ꎬ上述成本对市场主体ꎬ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并非小数目ꎬ对大型、超大型企

业而言为避免违规处罚ꎬ实际成本可能远超上述金额ꎮ 且立法者认为可能降低成本或

收益增加都只是理论猜测ꎬ其或然性无法抵消必然增加的成本ꎮ

四　 全球影响:人工智能监管的方案竞争

(一)域外其他国家的选择

１.美国

与欧盟形成明显反差的是美国对人工智能的规制ꎮ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美国政府极

为重视人工智能领域ꎬ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ꎬ其政策绝大多数都是以促进、推动及保

持本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为主要目的ꎮ③ 如 ２０１６ 年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ＯＳＴＰ)下属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ＮＳＴＣ)先后发布的«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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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ꎬ” ＣＯＭ(２０２１) ２０６ ｆｉ￣
ｎａｌꎬ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２.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１.４.２０２１.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ꎬ” ＣＯＭ(２０２１) ２０６ ｆｉ￣
ｎａｌꎬ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３.３.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１.４.２０２１.

如 ２０１９ 年由特朗普总统签发的«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ꎮ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Ｉ)及«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 Ｒ＆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ꎮ 前者提出七大战略ꎬ预计在非保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投入约 １０ 亿美

元ꎮ 后者历经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３ 年两次重要修订ꎬ其核心内容并未发生改变ꎬ只是分别增

加“扩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及“协调和集中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投

资”战略ꎬ更凸显了集中资源布局人工智能战略的思路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ꎬ美国政府发布的«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地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

行政命令»(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ｆｅꎬ Ｓｅｃ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针对安全、防止偏见、公民权利保护、隐私等方面进行规定ꎬ是

对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监管的框架性指令ꎮ 但该行政命令的内容并未直接对人工智能

进行规制ꎬ仅要求联邦各部门在一定期限内采取相应措施ꎬ包括制定规则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纵观该行政命令ꎬ绝大多数情况下ꎬ其所要求制定的均为“指导方针”“指南和基

准”或“倡议”等非强制性规范ꎬ这与欧盟«人工智能法»的直接规制性、效力的强制性

形成鲜明对比ꎮ 更为明显的一个特征是ꎬ相比欧盟的监管思路ꎬ该行政令“用魔法打

败魔法”ꎬ即注重以技术方法规制技术ꎬ而这并非仅限于“自律”ꎬ而是着力于促进开发

相应的监管系统和配套资源ꎮ 这样一来ꎬ便达到了以产业促进的方式规制产业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ꎬ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也发布了人工智能规制白皮书ꎬ①明确其

“目的是帮助增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广泛领导地位ꎬ同时限制新技术可能造成的

危害ꎬ并鼓励探索人工智能的部署如何造福社会”ꎮ 该白皮书在规制目的、策略及手

段等诸多方面与前述行政令之倾向一致ꎮ 白皮书的制定者们也的确关注到欧盟«人

工智能法»的进程ꎬ却未对其中关于风险分配、语言模型等通用人工智能的监管等一

系列内容表示赞同ꎮ

此外ꎬ美国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所(ＮＩＳＴ)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

联邦参与开发技术标准和相关工具的计划»ꎬ提出人工智能标准建设方案ꎬ并于 ２０２３

年发布首个«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ꎬ标志着风险监管的标准建设取得进展ꎮ

２.其他国家

自 ２０２２ 年以来ꎬ英国对人工智能监控的使用呈爆炸式增长ꎮ 对欧盟试图严格规

制的人工智能技术ꎬ英国政府反而积极鼓励警察系统增加使用ꎮ 由于英国也面临潜在

的经济衰退ꎬ存在诸多经济挑战ꎮ 在人工智能政策的制定上ꎬ这些不利因素可能会影

６２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① 麻省理工学院施瓦茨曼(Ｓｃｈｗａｒｚｍａｎ)计算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办事处牵头制定政策简报ꎬ并提
出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建议ꎮ 其中一份简报总体描述了美国的治理框架ꎬ然后其余几个主题简报ꎬ详细阐述了人
工智能治理和影响的具体方面ꎮ



响监管的方式和目的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英国发布«支持创新的人工智能监管方式»(Ａ

Ｐｒ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的白皮书ꎬ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资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６ 日ꎬ英国政府公布针对人工智能监管白皮书咨询的回应ꎬ其中“支持创新”的基

本方针与最初的提案保持不变ꎮ 就此观之ꎬ英国政府计划构建一个跨部门、非法定的、

基于结果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ꎬ其根本目的是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ꎮ 该框架以

五项核心原则为基础:安全性、保障性和鲁棒性ꎻ适当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ꎻ公平性ꎻ问

责性和治理ꎻ可竞争性和补救性ꎮ 英国的监管机构将通过适用现行法律和发布补充监

管指南ꎬ在各自部门或领域实施该框架ꎮ 英国一方面认识到进行立法的必要性ꎬ特别

是针对通用人工智能系统ꎻ然而另一方面ꎬ又认为现在就进行立法还为时过早ꎬ需要更

好地理解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挑战、监管差距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法ꎮ②

澳大利亚政府已任命一个由法律专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小组ꎬ就针对人工智能研

究、开发和应用的潜在“护栏”提供建议ꎬ这是该国对这一快速发展的技术进行强制监

管迈出的最新一步ꎮ 工业和科学部长艾德胡锡克(Ｅｄ Ｈｕｓｉｃ)表示ꎬ成立该小组的目

的是就人工智能的透明度、测试和责任向政府提供建议ꎬ但其已较为明显地受到欧盟

立法关于风险分级的影响ꎮ③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利用ꎬ促进相关产业的增长和扩张ꎮ 在

２０２４ 财年的国家预算中ꎬ日本政府承诺投入 １６４０ 亿日元(比上一年增加 ４４％)用于增

强人工智能开发能力、促进人工智能采用ꎬ并为国际人工智能监管框架的形成做出贡

献ꎮ 有学者指出ꎬ日本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法旨在利用该技术对社会的积极影响ꎬ而不

是用过多的规则扼杀创新ꎮ④ 日本已明确表示将在 ２０２４ 年推动人工智能监管立法ꎬ

其目的除了解决围绕人工智能的虚假信息和侵权等问题ꎬ还涉及针对基础模型的规

则ꎬ包括刑事规则ꎮ⑤

(二)中国的路径选择:人工智能监管竞争?

７２　 人工智能监管的路径选择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ｒａｌｅｓꎬ “ Ｊａｐａｎ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Ｉ ｉｎ ２０２４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ａｓ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ｃ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ｊａｐａｎ－ａｉ－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４－ｇｌｏｂ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 .

Ｖａｌｅｒｉａ Ｇａｌｌｏ ａｎｄ Ｓｕｃｈｉｔｒａ Ｎａｉｒꎬ “Ｔｈｅ ＵＫ’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ＥＭＥＡ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ｇ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２.ｄｅｌｏｉｔｔｅ.ｃｏｍ / ｕｋ / ｅｎ / ｂｌｏｇ / ｅｍｅａ－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２０２４ / ｔｈｅ－ｕｋ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胡锡克明确表示ꎬ政策制定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找到平衡ꎬ让低风险的人工智能不受阻碍地蓬勃发展ꎮ
Ｋｏｈｅｉ Ｗａｃｈｉ ａｎｄ Ｍａｓａｆｕｍｉ Ｍａｓｕｄａꎬ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ａｗ ｉｎ Ｊａｐａｎꎬ” Ｍｏｒｉ

Ｈａｍａｄａ ＆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ꎬ 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
Ｓａｒａｈ Ｂｒａｄｙꎬ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Ｕｒｇｅｓ Ｓｗｉｆｔ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Ｎｉｋｋｅｉꎬ” Ｖｅｒｄｉｃｔꎬ 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ｖｅｒｄｉｃｔ.ｃｏ.ｕｋ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ｕｌ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ｕｒｇｅｓ－ｓｗｉｆｔ－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ｉ－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ｉｋｋｅｉ / ? ｃｆ－ｖｉｅｗ.



有学者提出ꎬ现在已经是从“人工智能竞争”到“人工智能监管竞争”的时代ꎬ①为

抢占规制先机ꎬ应在人工智能规制的赛道上尽早部署监管立法ꎬ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

险ꎬ提高法律确定性ꎬ有助于提高各国在竞争格局中的地位ꎮ 而这一论断是否成立?

中国应如何处理人工智能时代的监管?

１.统一立法时机尚未成熟

以上述及ꎬ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区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思路其实较为多

元ꎮ 欧盟目前呈现的是最严的监管ꎬ通过强制性法规直接规制人工智能系统提供者等

价值链主体ꎮ 相较之下ꎬ最为宽松的是英国目前的措施和计划ꎮ 而美国虽然也在某种

程度上开始推动通过授权立法等形式制定标准ꎬ但目前未见到直接的强制性规则ꎬ因

而处于仅次于英国的中间偏宽松状态ꎮ 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如此巨大的监管策略

差异ꎬ使人不禁怀疑这种“监管竞争”是否存在ꎬ即使是存在ꎬ也一定不是规则之强制

性及严厉性的竞争ꎮ

其实ꎬ如若结合各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现状ꎬ以及在此基础上各国和地

区的人工智能战略ꎬ这种“区别”便容易理解了ꎮ 包括欧盟在内ꎬ都明显体现出“战略”

优先ꎮ 不同的监管策略正是基于各国和地区在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发展状况

以及在全球的地位ꎬ结合各自的人工智能战略而制定的ꎮ 正是因为处境不同ꎬ策略也

不同ꎮ 目前ꎬ其实只有欧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立法ꎬ这与其整体在这一领域

的技术和产业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不甚发达有关ꎬ对其而言ꎬ自然需要以高强度的立

法和监管限制外在输入ꎬ保护内部发展ꎬ并希望世界其他各国效法其做法ꎬ跟随其规制

步伐ꎮ 这样一来ꎬ欧盟便可在规则的解释ꎬ甚至未来标准的制定方面均掌握稳定的话

语权ꎮ 美国处于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ꎬ并期待提供政策甚至法律的支持以保持和

推进这种地位ꎮ 因此ꎬ美国在人工智能监管的问题上一直“语焉不详”ꎬ这种迟疑绝非

意外ꎬ对其而言ꎬ监管规则的设置不能阻碍其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扩

张ꎮ② 也正因其立于浪尖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风险认知也是相对而言更为充分的ꎬ因

此渐渐有了标准和监管规则制定的意向ꎮ 英国处于“后发”而意图“追赶”的地位ꎬ因

而对人工智能的促进与推动的需求更大ꎬ并且ꎬ相较于欧盟ꎬ英国缺乏一个足够体量的

内部市场和以此为基础的政策以对抗超大型境外企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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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Ｎａｔｈａｌｉｅ Ａ. Ｓｍｕｈａꎬ “Ｆｒｏｍ ａ ‘Ｒａｃｅ ｔｏ ＡＩ’ ｔｏ ａ ‘Ｒａｃｅ ｔｏ ＡＩ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Ｌａｗ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１３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５７－８４.

当然ꎬ美国本土超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对其政策和立法的游说和影响力亦不可忽视ꎮ



对中国而言ꎬ上述三个法域的经验皆有可借鉴之处ꎮ 在人工智能领域ꎬ中国既有

促进“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需求ꎬ也有“防御”的必要ꎬ更有鼓励创新和培育市场的

要求ꎮ 因此ꎬ中国若要制定一部法律以规制人工智能ꎬ上述几个方面的法政策考量都

需要权衡ꎮ 虽然已有不少学者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的规制进

行了富有卓见的研究ꎬ①亦有对欧洲数字转型及法律规制外溢影响的相关研究ꎬ②中国

信通院也于 ２０２１ 年公布了中国版可信人工智能白皮书ꎬ③然而ꎬ技术发展的速度可能

远超研究者的预计ꎬ更不要说还需抽象形成规则并制定规范性文件ꎬ这种“滞后性”可

能是难以避免的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人工智能时代才刚刚开启ꎬ通过境内外立法经验和学术研究可知ꎬ

各国和地区甚至无法妥当地对“人工智能”进行界定ꎬ这一技术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

和变化着ꎬ未来将会呈现何种样态及走向难以预计ꎮ 若现在仓促进入统一的、强制性

法规的订立ꎬ难免“出台即过时”ꎬ倘若如此ꎬ除了发挥不了预期作用之外ꎬ还可能会成

为限制技术发展和创新的桎梏ꎮ 是否有必要现在制定统一的«人工智能法»? 还是更

多地积累实践经验ꎬ④加深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和理解ꎬ以更好地认识与人工智能

相关的风险和挑战ꎬ找寻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ꎬ且让“子弹飞一会”ꎮ 退一步讲ꎬ如果

认为有必要现在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防患于未然ꎬ那么规则的制定亦不宜过细ꎬ或采

用过于绝对化的表述ꎬ应保留足够的空间ꎬ以增加在使用中的弹性ꎮ

２.纵横结合的监管框架

然而ꎬ暂时不制定统一的横向基本法律ꎬ并不代表在监管层面不加强法规等其他

层级规范性文件的探索ꎮ 达到监管的实际效果未必要以横向的统一立法为前提ꎮ 更

为妥当的方式可能反而是以纵向的领域规则为基础ꎬ在时机成熟时再制定横向的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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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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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马长山:«数字公民的身份确认及权利保障»ꎬ载«法学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第 ２１－３９ 页ꎻ高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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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时代行政审批变革及法律回应»ꎬ载«比较法研究»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ꎬ第 ８７－１０５ 页ꎻ张凌寒:«深度合成治理的逻
辑更新与体系迭代———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生成型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路径»ꎬ载«法律科学(西北政府大学学报)»ꎬ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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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即使在立法成本极高的欧盟ꎬ在«人工智能法»制定之前也有大量“纵向”的探索ꎬ欧洲议会在
２０２０ 年也密集通过了多项涉及人工智能伦理 、责任和版权方面的决议ꎻ２０２１ 年ꎬ又发布了多项关于人工智能在
刑事、 教育、文化和视听领域的决议ꎮ



法ꎮ 中国与欧盟的体系不同ꎬ没有其所面临的成员国各自为政而导致法律碎片化并破

坏数字单一市场的问题ꎮ 而从美国的授权立法中可以看出ꎬ其亦指向部门立法的模

式ꎬ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实际的模式ꎮ

首先ꎬ纵向法规①与统一立法相比成本较小ꎮ 纵向法规避免了统一横向立法需要

面对的诸多概括和抽象困难ꎬ仅针对具体行业领域或具体人工智能类型和使用场景进

行规制ꎬ规则的提取相对容易ꎮ 其次ꎬ纵向法规能够更精准调控ꎮ 不同垂直领域的人

工智能系统开发及部署存在众多差异ꎬ精确探索的必要性显著ꎬ相应地ꎬ规则的制定亦

更具有针对性ꎮ 再次ꎬ纵向法规便于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和调整ꎬ符合目前的监管在

“摸石头”阶段的需要ꎮ

但是ꎬ纵向法规虽有其灵活性和精确性方面的优势ꎬ亦有须克服的弱点ꎮ 因此ꎬ强

有力的统一监管机构是必须的ꎬ由其在纵向法规的制定中进行规则协调ꎬ以保证法律

体系的统一性ꎮ 这种纵横结合的模式可能是目前最符合中国发展的选择ꎮ

３.促进以技术监管技术

在规则的执行即实施层面ꎬ鉴于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复杂化并欠缺透明度的现

状ꎬ虽然以选定自然人来履行监督职责的“人工监督”有其必要的“最终决定”意义ꎬ但

若要求其“时刻保持意识到(风险)”ꎬ②难免强“人”所难ꎮ 即使将人类的理性发挥到

极致ꎬ也不一定能够提供有效的监管ꎮ

因此ꎬ规则之落地与实际效果的发生ꎬ更多地通过技术进行制约可能是更好的思

路ꎮ 对此ꎬ或许美国的方案能够提供一些启示ꎮ 而这种通过技术的制约并非仅限于

“自律”ꎬ而是着力于促进开发相应的监管系统和配套资源ꎬ如“红队”测试工具等ꎮ 这

样一来ꎬ便达到了以产业促进的方式规制产业ꎮ 而这样做并未淡化作为最终决定者的

人类ꎬ人工智能系统仍然仅为工具ꎬ为其设定目的ꎬ让工具发挥预期效果的最终守望者

仍然是自然人ꎮ 正如“黑客”与“白帽子”一般ꎬ人工智能系统在属于监管对象的同时

也可以成为监管助力ꎮ

(作者简介:王天凡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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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的“纵向立法”主要是指广义的垂直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制定ꎬ并非对应个别“部门规章”ꎬ而是包括
必要情况下的行政法规及联合出台规章等形式ꎮ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属于典型的纵向法
规ꎬ即选择特定的人工智能领域ꎬ如某类算法或应用程序ꎬ制定法规以解决其在某些领域的部署问题ꎮ

参见欧盟«人工智能法»第 １４ 条ꎮ


